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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狗隻進入海灘禁令，構建人寵共融公共空間

澳門《動物保護法》旨在保障動物權益與促進人寵和諧。然而，海事水
務局現行對狗隻進入海灘的「一刀切」禁止規定，與該法律精神相悖，
未能適應社會發展需求。相關禁令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，但合法飼養的
寵物狗均已完成登記、接種疫苗，且飼主須遵守牽繩、清理排泄物等法
定義務，與野狗問題不能混為一談。若因個別風險全面禁止，實屬因噎
廢食。

沙灘屬公共地方，根據《動物保護法》已對犬隻公共活動作出規管。只
要飼主遵守相關規定，法律實質允許攜犬於沙灘活動。現行全面禁止措
施與法律精神矛盾，急需檢討修正。

澳門寵物飼養家庭日益增多，居民對寵物友善空間需求迫切。全球多國
已透過劃設專屬區域、完善配套，實現公共利益與寵物需求的平衡。澳
門將寵物友善納入城市規劃，既能回應社會訴求，亦可提升城市文明形
象。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行政當局會否盡快檢討並修訂現行禁令，廢除「一刀切」做法，轉為1.
分區分時段管理？例如，可選擇合適海灘劃定「寵物友善區域」，配
備必要設施，並明確要求飼主攜帶寵物證明、全程牽繩、即時清理排
泄物等，以兼顧公共衛生與安全。
會否建立違規處罰機制，並加強對寵物友善區域的巡視管理，以確保2.
規則得以遵守，同時妥善處理野狗問題，保障各方權益？
會否結合現有休憩設施及海岸綠廊等規劃，將寵物友善空間納入整體3.
城市規劃，逐步完善人寵共融的公共設施體系？

謹請政府就上述問題給予清晰、準確、連貫和完整的回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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